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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

科学技术部机关服务中心（科学技术部机关服务局）（以

下简称为“中心”）为科学技术部所属二级预算单位，无下

设三级预算单位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负责部机关事务管理和服务保障，承担部机关外

国专家服务重点任务。

(二）负责部机关事务服务保障工作经费的日常核算、

管理工作，编制财务预算决算。

（三）负责部安全保卫和安全生产工作，监督、检查、

指导部系统安全保卫和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四）承担部机关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日常管理及直属事

业单位房改工作。

（五）承担部机关基本建设项目及部机关和直属事业单

位政府采购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

（六）承担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和外国专家休假、座谈

会、专场演出等重要活动以及重点外国专家在华联络与居留

的相关服务保障，承担外国老专家相关服务及活动保障工

作，承担部机关上交礼品管理以及外事礼品的管理与发放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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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承担部系统职工医疗管理、保健、服务工作和重

大活动、会议、外国专家休假期间的相关医疗保障工作。

（八）承担部机关公务用车管理、机要交换、文件印刷、

通讯保障、会议展览、餐饮服务、集体户籍管理及驻外人员

有关服务保障工作。

（九）承担部机关、部分直属事业单位办公区和住宅小

区物业管理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管理维修改造工作。

（十）承担部机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精神文明建设有

关工作，承担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爱国卫生、绿化美化、

人民防空、节能减排等日常社会事务性工作。

（十一）承担部机关内务小组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（十二）承担科技部青岛培训中心、长岛培训中心管理

工作，负责北京日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北京外国专家

大厦等所属企业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十三）承办部党组、部领导交办及相关司局委托的其

他事项。



3

二、处室设置

中心设置 12 个处室，分别为：

序号 处室名称

1 办公室

2 党委办公室（纪委办公室）

3 人事处

4 财务处

5 保卫处

6 资产管理处

7 基本建设管理处

8 外国专家服务处

9 机关服务一处

10 机关服务二处（医疗保健处）

11 车辆管理处

12 物业管理处

按照科技部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要求，中心部分职责

及处室设置正在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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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单位预算表

单位收支总表

公开表 1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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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收入总表

公开表 2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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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支出总表

公开表 3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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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拨款收支总表

公开表 4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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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

公开表 5

单位：万元



9

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

公开表 6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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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

公开表 7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中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，也无使用政府性资金安排的支出，故本表无数据。



11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

公开表 8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中心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，也无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，故本

表无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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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拨款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

公开表 9

单位：万元

注：中心无财政拨款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收入，也无使用财政拨款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安排

的支出，故本表无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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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单位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关于单位收支总表的说明

（一）收入预算

1.财政拨款收入 3,377.50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增加

1,223.25万元，增长56.78%，主要是有关项目安排了财政拨款。

2.事业收入 5,683.30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增加 888.82

万元，增长 18.54%，主要是因为服务保障内容增加。

3.其他收入 613.30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增加 22.66 万元，

增长 3.84%。

4.上年结转 998.81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减少 3,742.06

万元，下降 78.93%，主要是有关项目上年结转资金减少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

1.科学技术支出 10,011.73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减少

1,600.14 万元，下降 13.78%，主要是有关项目使用上年结

转资金减少。

2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0.00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减少

5.76 万元，下降 1.57%。

3.住房保障支出 301.18 万元，较 2023 年初减少 1.43

万元，下降 0.4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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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单位收入总表的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预算收入总计 10,672.91 万元，其中，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,377.50 万元，占 31.65%；上

年结转 998.81 万元，占 9.36%；事业收入 5,683.30 万元，

占 53.25%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0.00 万元，占 0.47%；其他

收入 563.30 万元，占 5.27%。

图 1：收入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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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单位支出总表的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预算支出总计 10,672.91 万元，其中，

项目支出 3,052.53 万元，占 28.60%；基本支出 7,620.38 万

元，占 71.40%。

图 2：支出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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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4,376.31 万元，其

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,377.50 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

拨款上年结转 998.81 万元。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4,376.31 万

元，其中，科学技术支出 3,855.65 万元，占 88.10%；社会

保障和就业支出 322.07 万元，占 7.36%；住房保障支出

198.59 万元，占 4.54%。

图 3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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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 3,377.50 万元，

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328.08 万元，增长 10.76%，具体增减

变化为：

（一）科学技术支出（类）2024 年初预算数为 2,882.38

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368.57 万元，增长 14.66%。

1.科学技术管理事务（款）主要用于一般行政管理事务

以及机关服务方面的支出，2024 年初预算数为 2,229.12 万

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883.00 万元，增长 65.60%。

（1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1,426.00 万元，较 2023

年执行数增加 883.00 万元，增长 162.62%，主要是办公区调

整安置专项支出增加。

（2）机关服务（项）803.12 万元，与 2023 年持平。

2.应用研究（款）主要用于机构运行方面的支出，2024

年初预算数为 447.69 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20.00

万元，增长 36.62%，主要是保障机构运行相关支出增加。

（二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

出（款）2024 年初预算数为 304.60 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

减少 59.33 万元，下降 16.30%。

1.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（项）193.44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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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12.40 万元，下降 6.02%，主要是

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减少。

2.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（项）111.16 万元，

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减少 46.93 万元，下降 29.69%，主要是

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减少。

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2024 年

初预算数为 190.52 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8.84 万元，

增长 10.97%。

1.住房公积金（项）127.00 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

加 14.00 万元，增长 12.39%，主要是财政统筹资金增加。

2.提租补贴（项）20.00 万元，与 2023 年持平。

3.购房补贴（项）43.52 万元，较 2023 年执行数增加

4.84 万元，增长 12.51%，主要是财政统筹资金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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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合计 1,298.24

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 1,288.05 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

津贴补贴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职业年金缴费、

住房公积金及退休费；公用经费 10.19 万元，为咨询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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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

（一）政府采购情况说明

2024 年初，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4,394.46 万元，其

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83.10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

3,289.26 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,022.10 万元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

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中心共有车辆 2 辆，均为其他

用车；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设备 1 台（套）。2024 年单位

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 100 万元以上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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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1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2.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

所取得的收入。

3.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事业收入”

等以外的收入，主要是存款利息收入等。

4.上年结转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年仍按原

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1.科学技术支出（类）：反映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。

主要涉及科学技术管理事务、应用研究2个“款”级支出科目。

（1）科学技术管理事务：反映行政机关（包括实行公

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以及机关服务中心科学技术管理事务

方面的支出。

（2）应用研究：反映用于机构运行、社会公益研究等

方面的支出。

2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：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

就业方面的支出。主要涉及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 个“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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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科目，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。

3.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：反映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。主

要涉及住房改革支出 1 个“款”级科目。住房改革支出包括

三项：住房公积金、提租补贴和购房补贴（指无房和未达标

住房补贴）。其中：住房公积金是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

例》的规定，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。该

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在全国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
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，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%，最高不超过

12%，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。提租补贴是经国务院

批准，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

提高发放的补贴，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

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，人均月补贴 90 元。购

房补贴是指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

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8〕23 号）的规定，从

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，房价收入比超过 4 倍以上地

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

金。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，

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，

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。在京中央单位按照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〈关于完善在京

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05〕

8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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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。

4.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

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5.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，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

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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